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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執行成果 

為解決觀光發展所遭遇問題需跨部會協商之議題，同時整合各部會觀

光資源，改善整體觀光發展環境，促進旅遊設施之充分利用，以提升國人

在國內旅遊之意願，並吸引國外人士來華觀光，行政院於 91年 7月 10日

院會指示將 85 年 11 月 21 日成立之「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小組」提升為

「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」。該委員會成立以來迄 103 年底，計召開

39次委員會議，共提出 323件報告案。103年度計召開 3次委員會議，提

出 19件報告案，重要成果如次： 

一、督請農委會持續加強優化整合農業觀光資源，有效吸引各客群及國際

遊客來臺，創造農村旅遊商機。 

二、促請外交部、僑委會、觀光局等駐外單位積極協助醫療觀光政策之國

際宣傳推廣，增加臺灣旅遊產品多樣化之能見度，以爭取更多旅客來

臺。 

三、督請青年發展署持續過去推動成效，思考如何擴大吸引國外青年來臺

人數、創造其來臺潛在誘因，加強亞洲市場的經營，由近而遠吸引不

同區域青年來臺。 

四、督請觀光局在短期內完成規劃大陸觀光團優質行程之配套措施，促請

各部會依權責完成應負之管理責任，並將辦理情形定期提報委員會「優

化觀光客來臺旅遊品質」專案會議，共同提升我國的觀光形象 

五、督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出臺灣茶葉的產業升級與全球布局研究策

略，列出行動計畫及推動期程規劃，藉由與文化及觀光結合讓臺灣茶

葉可以成為世界茶產業著名品牌。 

六、促請移民署持續滾動檢討調整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專業交流、商務

活動安全管理機制，促請各部會配合協助移民署落實異常通報機制及

掌握陸客在台活動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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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督請觀光局在短期內完成規劃大陸觀光團優質行程之配套措施，促請

各部會依權責完成應負之管理責任，並將辦理情形定期提報委員會「優

化觀光客來臺旅遊品質」專案會議，共同提升我國的觀光形象 

八、督請各部會檢視 WEF 評比指標，如為可立即改進部分，列出優先順

序配合改進，以提升臺灣觀光競爭力。 

九、協調內政部解決臺北市政府處理北投區湖山段 19-5地號土地之水資源

開發案及促請高雄市政府辦理溫泉區相關計畫，以利後續開發事宜。 

十、因應阿里山地區遊客量增加，督請經濟部解決嘉義阿里山地區供水量

問題。 

十一、督請各部會配合觀光局所提計畫，利用國際會展、出國參訪等時機，

一起行銷臺灣觀光，為推動臺灣觀光盡一份心力。 

十二、督請觀光局協調品保協會輔導所屬購物商店會員調整經營型態，擺

脫「貨價不等值」的不良印象，並協助部分購物商店轉型，以提升服

務品質及競爭力。 

十三、為因應大陸自由行配額增加至 3,000 人，協助移民署取得更新大陸

港澳地區短期入臺線上申請暨發證管理系統與相關電腦設備，及配合

辦理該項政策所需增加之預算及人力。 

十四、督請內政部協助小型旅館解決增建無障礙設施困難。 

 


